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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集保党制„2022‟10号 

 

中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委员会 

党建目标管理考核制度 

 

现将《中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委员会党建目标管

理考核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中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委员会 

         2022年 7 月 26日 

【签 发 人】段俊禄 

【适用范围】保卫部各级党组织 

【审 核 人】马廷泽 

【起草部门】综合办公室 

【起 草 人】聂正荣 李爱国 甄作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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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党支部建设，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化、

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，党

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甘肃省国有企业党

支部建设标准手册》和集团公司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党建目标管理考核坚持民主公开、客观公正、促进

工作、鼓励创新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本考核制度适用于保卫部所有党支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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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考核的组织领导 

第四条 党委每年对各支部全面建设情况进行 2次考核。 

第五条 考核前必须成立由党委负责人牵头的专门考核领

导小组，综合办公室负责做好各项准备和协调工作。 

 

第三章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

第六条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分为以下三个方面，总计 120

分： 

（一）党支部自身工作考核指标占 50 分。其中：常项工作

20 分，指令工作 20 分，特色工作 10 分，（详见附件：党建目标

管理考核细则）; 

（二）党支部参与管理业务共性指标占 50 分。其中：改革

创新 10 分，工作业绩 20 分，安全环保 10 分，人才培养与团队

建设 10分（详见附件：党建目标管理考核细则）; 

（三）奖励项 20分，其中 

1.党支部和党员受到党中央表彰，加 10 分；受到中央组织

部、国务院国资委等中央部门表彰，加 8 分；受到省委表彰，加

7 分；受到省委组织部、省政府国资委党委表彰，加 5 分；受到

市委表彰的加 4分；受到集团公司党委表彰的加 4 分；受到部党

委表彰的加 2分，获多项奖励不累计加分; 

2.在防范化解重大治安风险、执行临时应急抢险救援任务、

参与处置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做出突出成绩并获得表彰的（级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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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分标准同前），分别给予相应加分奖励，获多项奖励不累计加

分。 

 

第四章 考核的方法 

第七条 考核采取支部自查和部党委组织考核相组合的方

法进行。部党委组织考核前，各党支部要开展好党建年度重点工

作任务落实情况自查自评，形成年度自查报告并上报部党委；部

党委组织考核组，采取查看资料台账、数据统计分析、实地检查

走访、开展访谈测评等方式进行考核。 

第八条 考核以支部工作台账、党支部记录本、党员记录本

等资料为依据，不能提供充分有效依据的，视为该项工作未开展。 

 

第五章 考核结果的确定 

第九条 根据《党建目标考核细则》考核得分，结合加减分

认定情况，形成年度考核总分，年度考核总分＝党建目标考核细

则得分+奖励项得分。 

第十条 按照考核总得分 95分以上、90分以上、85分以上、

80 分以上四个层级，确定支部考核结果为“好”“较好”“一般”

“差”四个等级，并依此确定“A”“B”“C”三类支部。 

第十一条 党支部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直接确定为“差”等次，

列为“C”类支部。 

（一）党支部发生违纪或履行职责不力，受到上级通报批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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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; 

（二）党支部党员轻微违纪，被诫勉谈话，或被上级通报批

评的; 

（三）党支部有 1 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或行政处分的。 

第十二条 突出政治建设考核，对在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

政治原则、政治道路上落实不到位，在思想上、行动上、政治上

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方面，受到责任追究的党支部，实行一票否决。 

 

第六章 考核结果的运用 

第十三条 考核等次作为评比表彰“先进党组织”“优秀党

员”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等奖项和申报创建红旗党支部的重要依

据。 

第十四条 考核评定为 C 类党支部的，部党委将进行通报，

帮助查找存在问题，支部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限期转化。

连续两年被评定为 C 类党支部的，对党支部书记进行调整。 

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保卫部党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中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委员会     2022年 7月 26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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